




 

 
 

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

立案 
 

 
调查取证  

  

 

 
 
 

对确需立即查处的违法行为
，可以先行调查取证，并在 5
 日内补办立案手续

案件审理

制作并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 3 日内，提

出陈述申辩申请的，收取当事人书面材

料或者制作《当事人陈述申辩笔录》 

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理由进行复核， 

制作《当事人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 

 
按规定需要进行重大行政执法

定法制审核的，由负责法制审

核的部门进行审核

 

 

对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

 

 

 

 

 

给予行政处罚的进行集体讨论，

制作《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

 

 

 

 

 

 

 
当事人可以在在法定期

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制作《案件处理呈

批表》，履行案件

呈批程序

提起行政诉讼 

 

 
 

 

 

制作并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拒不缴纳

罚款的，制作《缴纳罚款催告

书》以及《加处罚款决定书》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延期 

（分期）申请的，制作《延期 

（分期）缴纳罚款审批表》 

 

案件查处执行完

毕，制作《结案

审批表》 

经审批批准同意的，制作并向

当事人下达《延期（分期）缴

纳罚款批准书》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柯昌茂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的，履行
听证程序（见听证流程图）


